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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居盛 性别 男 年龄 52 

单位 成都大学 职务/职称 教授 

通讯地址 成都市十陵镇十陵上街 1 号 邮政编码 610106 

联系电话 18982101698 电子信箱 102450041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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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盛，男，成都大学法学教授，兼职律师，四川省法学会

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成都市政协立法协商专家组成员，成都大

学教学名师。作为一名法学教育工作者，热爱妇女儿童工作，以

饱满的热情参与两纲实施，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地方立法、

法律宣传、案件咨询、专题调研，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一、积极参与地方立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主持起草《成都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经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于 2012 年 3 月 8 日正式实施。受成都市人大委托，组成

由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妇女代表组成的起草团队，对成都市妇

女权益保障条例制定的必要性、科学性、操作性及条例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深入学校、企业、机关、基层社区、村

组等进行实际调研，走访了教师、机关干部、基层妇女干部、企

业职工、律师、人大代表、农户家庭等各阶层的妇女代表，通过

访谈、咨询、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当前妇女在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剖析现阶段妇女权益保障现状，形成

条例草案后，广泛征求意见，多次论证，反复修改，最后完成送

审稿，上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条例》实施后，各部门通

力合作参与，形成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依法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都电视台、成都日报多次

报道。 

二、积极投身妇女儿童法制宣传教育 

为了宣传《成都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贯彻落实妇女权益

保障法，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拉开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年的序幕，

成华区妇联举行了《成都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宣传启动仪式暨

全市首站的宣讲活动。在市妇联全面部署安排下，深入基层、深

入社区、深入群众，在全市范围内共开展 15 场《条例》宣传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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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活动，整个巡讲活动直接受众达 1500 余人，帮助在场妇女们

学习、理解、运用条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宣讲活动还向基层

妇联发放《条例》单行本 5000 册，有效扩大了《条例》的传播

面和影响力。当年被评为成都市最受欢迎普法员。同时还积极参

与“法治大讲堂”工作，以“11·25”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12·1”世

界艾滋病日及“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契机，深入中小学开展

《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三、源头参与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工作 

为了掌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第一手资料，亲自参与成

都农村产权改革和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指导基层产权改革中

正确保护妇女土地权益，所撰写的论文《产权改革中妇女土地权

益保护》，获成都市妇联纪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二十周年征文二

等奖，并入选全国妇联纪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二十周年论坛。为

掌握我市农村产权改革完成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新情

况、新问题，明确加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工作重点，形成

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合力，还参与了产权改革后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保护问题的调研，形成调研报告通过市妇联市委相关部门决

策参考，有些经验做法对省内其他地区的产权改革也有参考价

值。作为专家成员，积极参与成都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

工作。 

四、参与反家庭暴力研究宣传 

为了唤醒家庭暴力受害者不再沉默，呼吁全社会关注家庭暴

力，积极参与筹建成都市反家庭暴力研究中心，并组织团队、带

领学生开展家庭暴力现状调查，提出同社会基层治理相结合，构

建事前预警、事先干预的家庭暴力预警机制，真正将预防与惩处

有机结合，构建和谐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制作反家庭暴力宣传画

册，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学校宣传反家庭暴力法，咨询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2000 余册。指导学生

组建反家庭暴力情景剧表演团队，从剧本编写、排练到现场表演

全程参与，该团队在全市表演 25 场，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既

宣传了国家法律法规，又培养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反家庭暴

力模拟法庭情景剧表演创业团队”获2016年四川省“创青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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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比赛金奖。 

 


